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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的审查报告的复函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字号】[2008]民四他字第 1 号【发布日

期】2008.05.08【实施日期】2008.05.08【效力级别】司法解释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5]湘高法执请字第 1 号《关于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一案的审查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1．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于一方当事人润和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润和公司）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应适用关于执行涉外

仲裁裁决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2．根据仲裁裁决书记载的内容，仲裁庭按照申请人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妈湾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提供的地址向润和公司邮寄了仲裁通知、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等文件后，被以“无此公司”

为由退回，此后，妈湾公司通过华南分会委托律师代为查询的被申请人登记情况

表明，被申请人的公司注册地址为“231 Wing Lok Street 3rd FLR”。按照该

注册地址，华南分会秘书处向润和公司又邮寄了上述文件，此后又按照该地址邮

寄了仲裁庭组成和开庭通知等，但均被以“无人领取”或“无人居住”为由退

回。而根据卷宗中记载的润和公司提交的其工商注册登记材料，其法定注册地址

应为“3／F 231 WING LOK STREET HK”，且其提交证据证明香港政府部门依据

该注册地址寄送的信件其已收悉。由于仲裁庭送达的地址与润和公司注册地址不

符，客观上润和公司未能收到相关仲裁文件，因此，你院请示报告中“仲裁机构

没有依法送达仲裁文件”的第 1 点不予执行理由是成立的。 

3．当事人虽然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发生纠纷应当协商解决，但其未明确约定

协商的期限，约定的内容比较原则，对这一条款应当如何履行和界定在理解上会

产生歧义，而结合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目的来判断该协议的真实意思，当事人

约定的“友好协商”和“协商不成”这两项条件，前项属于程序上要求一个协商

的形式，后一项可理解为必须有协商不成的结果，妈湾公司申请仲裁的行为，应

视为已经出现了协商不成的结果，因此，在前一项条件难以界定履行标准，而后

一项条件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依据该仲裁协议受理案件。你院请示报

告中“争议还未到提起仲裁的时间，仲裁机构不应受理”的第 2 点不予执行理由

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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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裁庭依法有权对当事人间争议合同的效力、是否解除等事项作出裁

决，本案中仲裁庭经审理认为妈湾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最终裁决润和公司返还妈

湾公司相关款项和利息。仲裁庭并未就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证书及长沙市招商

局批复的效力和是否撤销等问题作出裁决，因此，你院请示报告中“仲裁裁决改

变政府行政机关的审批违法”的第 3 点不予执行理由不能成立。 

5．根据仲裁裁决书载明的内容，妈湾公司选定王璞先生作为仲裁员，因润

和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选定或委托选定仲裁员，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主任为被申请人代指定了仲裁员罗利伟先生。

因双方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指定首席仲裁员，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遂指定郭晓文先生作为首席仲裁员。你院请示报告查明的事

实并未否定裁决书中载明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而根据长沙中院向仲裁委调查的

笔录记载的内容，仲裁委称对于指定仲裁员的报告是口头回复的，《仲裁规则》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亦未规定必须要求书面回复，因此仲裁案件卷宗内没有

审批程序，并不能表明仲裁员的选定程序违法。你院关于“仲裁员的选定程序违

法”的第 4点不予执行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由于仲裁庭送达地址错误，没有依法送达仲裁文件，润和公司未能参

加仲裁陈述意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规定，本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执行。 

此复。 

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润和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

报请审查的报告(略） 

 


